
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分層負責明細表 
102 年 5 月 10 日第 13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4 月 30 日第 18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2 月 8 日第 19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0 月 17 日第 20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 年 4 月 24 日第 212 次行政會議報告案 

單 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承 辦 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校長或授

權 人 

人

事

室 

組
織
編
制
員
額 

一、組織規程、員額編制表

研議修訂案件。 
二、請增員額案件及人力精

實等研議及修訂案件。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並續報考試

院核備 

校

長

遴

選 

一、 校長遴選法規研議及

修訂。 
二、 校長遴選案之簽辦。 
三、 校長續任案之簽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校長遴選業務，自

104 年(第五任)起
自秘書室移由人

事室辦理 

教

兼

主

管

遴

聘 

一、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聘

兼。 
二、教兼主管職務加給之簽

發審核。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人

事

室 

教

師

(

專

技

人

員

、

助

教

等

)

聘

任

敘

薪

離

職 

一、學術單位教師員額申

請案。 
二、教師新聘、續聘、合聘

申請案件。  
三、教師停聘、解聘、不續

聘案件。 
四、教師延長服務 、借 

調、留職停薪、出國講

學、研究進修、休假研

究、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案件 
五、教師留職停薪案件 
六、榮譽教授之聘任。 
七、教師薪級核敘及年資

採計晉敘案件。 
八、教師敘薪通知書之核

發。 
九、校教師審議委員會之

組成。 
十、校教評會召開及會議

紀錄之簽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第一至六項，各單

位得應業務需要

擬辦，並會辦人事

室。 

 
 
 
 
 
 
 
 
 
 
依敘薪專簽奉准

辦理 

教

師

資

格

審

查 

一、新聘教師資格審查(含
學歷查驗查證)提會審

議案件。 
二、教師升等送審案件。 
三、教師請證案件。 
四、教師證書遺失報部申請

補發。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自 112 年 9 月 1 日

起教師證書改以

電子方式發放。 

教

師

申

訴 

一、教師申訴案之簽辦。 
二、教師申評會之召開及會

議紀錄(含評議正本)之
簽辦。 

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

組成。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人

事

室 

職

員

考

試

分

發

任

免

遷

調

敘

薪

銓

審 

一、職務歸系之簽辦及報

送。 
二、年度用人需求計畫缺

額查報(考試分發)。 
三、考試分配實務訓練之

簽辦。 
四、職員任免遷調案之簽

辦。 
五、職員派免令製發及薪

級核敘之簽辦。 
六、職員任用資格銓敘審

定及薪給異動通知之

報送。 
七、職員跨單位職務輪

調、留職停薪之簽辦。 
八、職員甄審委員會之組

成。 
九、職員甄審委員會召開

及會議紀錄之簽辦。 
十、人事機構及人事人員

管理。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第二、四項，各單

位得應業務需要

擬辦，並會辦人事

室。 
 
 
 
 
 
依甄審會決議奉

准辦理 
 
依派免令辦理 

兼

職

、

兼

課 

一、 教職員校外兼職、兼課

案件之簽辦。 
二、 校外兼職兼課案之函

復。 
三、 兼職費之轉發或函知。 
四、 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

立董事兼職名冊之公

開。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得應實際需要自

行擬辦，並會辦人

事室。 
依專簽准駁辦理 

 
 
 



人

事

室 

職

員

考

績

獎

懲

激

勵 

一、年終考績之簽辦。 
二、年終考績統計表函報教

育部 
三、年終考績核定並函送銓

敘部銓敘審定。 
四、考績通知書之核發。 
五、補發晉級差額之通知。 
六、年終考績獎金之預借及

歸墊。 
七、四月、八月平時考核紀

錄表之密送陳報 
八、獎懲建議案之簽辦。 
九、職員考績委員會之組

成。 
十、職員考績委員會召開

及會議紀錄之簽辦。 
十一、獎懲令之發布。 
 
十二、服務獎章之請頒。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閱 

 
核定 
核定 

 
核定 

 

 
 
 
依教育部函復後

辦理 
 
依銓敘部審定函

辦理 

 
 
 
 
 
各單位得應業務

需要擬辦，並會辦

人事室。 
 

 

依考績會決議奉

准辦理 
 
依退休/離職報准

辦理 
差

勤

管

理 

一、教職員、校聘工作人員

及校級計畫人員差勤

之審核。 
二、教職員、校聘工作人員

及校級計畫人員勤惰

異常之通知。 
三、辦公情形之查勤。 
四、教職員、校聘工作人員

之事病假扣薪。 
五、強制休假之休假補助申

請核發。 
六、年度休假結算作業、超

休之休假補助、不休假

加班費、未休畢工資之

簽辦。 

逕自辦理 
 
 

逕自辦理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人

事

室 

出

國

出

境 

一、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

畫之編製。 
二、 本校人員因公出國情

形專區資料彙整及公

開。 
三、 公務人員(含兼任行政

職教師)赴陸港澳地區

差假申請案件之審核。 
四、 公務人員(含兼任行政

職教師)赴陸港澳地區

線上系統報送或登錄

之查核。 

擬辦 
 

逕自辦理 
 
 

擬辦 
 
 

逕自辦理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報部核定後實施 

 

洽主計室提供國

外旅費資料 

 

研

究

、

進

修

、

訓

練 

一、 教授休假研究、教師進

修之申請。 
二、 職員進修之申請。 
三、 職員、校聘工作人員一

般管理訓練、研習之簽

辦。 
四、 公務人員英文檢定之

補助。 
五、 終身學習時數之登錄。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逕自辦理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各單位專業訓練

由業管單位簽辦 

職

員

申

訴 

一、職員申訴案件之簽辦。 
二、職員申評會召開及會議

紀錄(含評議正本)之簽

辦。 
三、職員申訴評議委員會之

組成。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人

事

室 

待

遇 

一、 教職員待遇支給之簽

核。 
二、 年終工作獎金之簽發 
三、 教師年度成績評定晉

薪作業(年資加薪)之簽

辦 
四、 教師年資加薪通知書

之簽發。 
五、 請頒資深優良教師之

調查造冊。 
六、 資深優良教師請頒名

冊及獎勵金統計表函

報教育部。 
七、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

致贈之簽發。 
八、 教育部彈薪、國科會

優秀人才獎勵金造冊。 
九、 薪資清冊之會辦審

核。 
十、 鐘點費清冊之會辦審

核。 
十一、 辦理自籌收入著有

績效工作酬勞之會辦

審核。 
十二、 年資加薪審查委員

會召開及會議紀錄之

簽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會辦 
 

會辦 
 

會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依行政院函辦理 

 
 
 
依專責會議決議

奉准辦理 
 
 

 

 

 

 

依教育部核定函

辦理 
依業管單位核定

名單奉准辦理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一、公保、健保之加退保(含
變更申報)。 

二、公保現金給付之申請及

轉發。 
三、公保、健保保費之對帳

及核銷。 
四、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之提

撥及繳納。 

逕自辦理 
 

會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加退保依到離職

案奉准辦理 



人

事

室 

其

他

人

員

保

險 

一、勞保、健保之加退保(含
變更申報)。 

二、勞保各項給付之申請及

轉發。 
三、勞保、健保保費對帳核

銷。 
四、勞工退休金自提提撥率

之申請。 
五、外藉人士 (含專案教

師、校聘人員)離職儲金

之提撥。 
六、勞保、健保保費扣款清

冊之會辦審核。 

逕自辦理 
 

會辦 
 

擬辦 
 

逕自辦理 
 

擬辦 
 
 

會辦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1. 勞保業務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自總務

處移由本室

辦理。 
2. 所稱其他人

員係指校聘

工作人員、計

畫專兼任人

員、技工工

友、編制外專

兼任教師。 
3. 加退保依到

離職案奉准

辦理。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一、教職員退休、資遣及撫

卹案之簽辦及報送。 
二、教師延長服務案之系統

登錄。 
三、每月退休給與之核發及

歸墊。 
四、退撫基金加退保、退撫

年資之購買申請及核定

案之轉發。 
五、每月退撫基金繳納費用

之造冊。 
六、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三

節慰問金及照顧之簽

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依校教評會決議

核准辦理 



人

事

室 

福

利 

一、因公殘廢、死亡慰問金

申請案之簽辦。 
二、員工協助方案之導入推

動。 
三、子女教育補助費等生活

津貼申請案。 
四、教職員工生日禮券。 
五、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 
六、特約商店之簽訂。 
七、人事服務簡訊之編製。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文

康

活

動 

一、教職員工社團成立及經

費補助申請案。 
二、藝文、康樂活動之規劃。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人

事

室 

校

聘

工

作

人

員

管

理 

一、 校聘工作人員聘僱、

敘薪、陞遷、跨單位職

務輪調之簽辦。 
二、 校聘工作人員專業或

證照加給申請之簽辦。 
三、 校聘工作人員兼職、

公餘進修、留職停薪之

簽辦 
四、 校聘工作人員獎懲、

申訴之簽辦。 
五、 校聘工作人員每年四

月、八月平時考核之簽

辦。 
六、 校聘工作人員之年終

考核之簽辦。 
七、 績優校聘工作人員之

簽辦及核定。 
八、 校聘工作人員資遣之

通報簽辦。 
九、 校聘工作人員考核委

員會之組成。 
十、 校聘工作人員考核會

召開及會議紀錄之簽

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勞

資

會

議 

一、 勞資會議之組成。 
二、 勞資會議召開及會議

紀錄之簽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原
住
民
及
身
障
人
員 

一、 每月原住民及身障人

數之填報。 
二、 足額進用原住民及身

障人員之控管。 
三、 不足額進用身障人罰

緩之簽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人

事

室 

推
動
業
務
委
外 

一、 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

理專案小組會議之召開

及會議紀錄之簽辦。 
二、 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

理成效評核表之報送。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一

般

人

事

業

務 

一、 中央人事法令、釋例

之轉知。 
二、 本校人事規章之擬

訂。 
三、 教職員、校聘工作人

員到離職、動態通知之

簽辦。 
四、 計畫專任助理到離職

之會辦。 
五、 教職員、校聘工作人

員及計畫專任人員證

明書表之製發。 
六、 人事資料移轉。 
七、 職名章製發及繳銷。 

擬辦 
 

擬辦 
 

擬辦 
 
 

會辦 
 

擬辦 
 
 

逕自辦理 
逕自辦理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涉及校內規章須

增修者，由第一層

決行 

人

事

資

料

管

理 

一、教職員、校聘工作人員

及計畫專任助理之人

事資料登錄及統計。 
二、人事資料定期統計表之

傳輸。 
三、教職員、主管通訊錄彙

編。 
四、新進、在職人員涉性別

事件紀錄之定期查驗。 

逕自辦理 
 
 

逕自辦理 
 

擬辦 
 

擬辦 

 
 

 
 
 
 
 

核定 
 

審核 
 

 
 
 
 
 
 
 

核定 

 
 
 
 
 
 
 

查無案件，由第二

層決行 



國立高雄大學兼辦政風分層負責明細表 
 

 

兼

辦

政

風 

一、 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

酬、請託關說及其他涉

及廉政倫理事件之通

知、知會、登錄建檔及

諮詢。 
二、 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

安全維護之宣導、通報

及其他配合事項。 
三、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之宣導及諮詢。 
四、 廉政宣導。 
五、 其他上級政風機構或

各機關首長指示辦理

之有關政風事項。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依兼辦政風業務

人員聯繫注意事

項辦理 

 

單 位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承 辦 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校長或授

權 人 


